附件2：

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
2016年度决算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能

汕头市潮阳区城市综合管理局是潮阳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，正科级单位。其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和省、市有关市政、环卫、园林绿化、路灯及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方面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方针政策，拟订城区管理规划，负责城区管理规划的组织实施。负责城区市政基础设施的组织建设、维护与管理；负责对城区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等服务行业资质核准；负责城区绿化、路灯等的建设、维护、管理等。

（二）人员构成情况

潮阳区城市综合管理局设置人事秘书股（与监察室合署）、财务股、市政建设管理股、环卫管理股、城管综合股五个股室。直属行政机构有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1个股级单位，直属事业单位有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、区园林建设管理处、区路灯管理所3个股级单位；至2016年底，全局干部职工252人，下属单位临工268人。
（三）决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

本年度，潮阳区城市综合管理局认真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以及财务管理制度，依照预算计划完成本年度的资金收入和拨付工作，年度收支情况稳定，且能按时按质完成年度的预算和决算工作。我局紧密围绕潮阳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，深入推进创文强管各项工作，城区市容环境卫生网格化管理目标得到落实，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按预期任务目标落实完成，潮阳区城市综合管理局认真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以及财务管理制度，依照预算计划完成本年度的资金收入和拨付工作，年度收支情况稳定，且能按时按质完成年度的预算和决算工作。

二、预算执行情况分析

（一）收入决算说明

2016年收入决算23050.88万元，比2015年决算数减少10715.72万元，原因是道路建设资金减少。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22926.55万元，比2016年预算数增加14996.92万元，原因是垃圾焚烧厂建设资金、城区道路建设及管养资金变动。

（二）支出决算说明

2016年支出决算20649.14万元，比2015年决算数减少17692.03万元，原因是道路建设资金减少。其中：财政拨款支出20524.52万元，比2016年预算数增加12594.89万元，原因是垃圾焚烧厂建设资金、城区道路建设及管养资金变动。

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，基本支出2393.02万元，占11.66%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1546.13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26.25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320.64万元；项目支出18131.5万元，占88.34%，主要支出项目是债务利息及其他资本性支出。
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说明

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1.39万元，比2015年决算数减少0.04万元，比2016年预算数减少0.12万元，原因是公车运行维护费减少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全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单位出国团组数为 0 个、 0人次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 0万元。

2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.09万元，比2015年决算数减少0.03万元，比2016年预算数减少0.08万元，原因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要求，严格规范公务用车管理，从而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。主要包括：（1）报废 0 辆、更新购置 0 辆，购置费支出 0 万元，平均每辆 0 万元；（2）公务车保有量 1 辆，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 1.09 万元，平均每辆 1.09 万元。

3.公务接待批次23批，人数170人，公务接待费支出0.3万元，比2015年决算数减少0.01万元，比2016年预算数减少0.04万元。 原因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要求，严格控制公务接待标准。
（四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

机关运行经费支出320.64万元，比2015年增加25.13万元，增长7.84%，原因是车辆维修维护费、专用设备购置费增加。

（五）政府采购支出说明

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0 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   万元、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万元、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0 万元。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0  万元，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 %，其中：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0 万元，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 %。

（六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

截至2016年12月31日，本部门（单位）共有车辆 41辆，其中，副厅（市）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辆、一般公务用车1辆、一般执法执勤用车25 辆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15 辆；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 台（套），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  0台（套）。

三、专业名词解释

财政拨款收入：是指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的拨款；

财政拨款支出：是指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拨款的支出；

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：是指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是指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、公务用车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桥过路费、保险费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指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项公务接待（外宾接待）费用；

机关运行经费支出：是指为保障机关运行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日常维修费、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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